
主日讀經示範－民數記六章 
【讀經範圍】 
第六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五 成為聖別—作拿細耳人 六 1～21 

 (問:拿細耳人在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？) 

＊ 6:3【…遠離淡酒和濃酒…。】 
＊ 6:5【…不可用剃刀剃頭，…要任由髮綹長長。】 
＊ 6:6【…不可挨近死人…。】 

(問:若是拿細耳人不小心受死玷汙，該做些甚麼事？) 

＊ 6:9【…要在得潔淨的日子剃頭，就是在第七日剃頭。】 
＊ 6:10～11【第八日，他要把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會幕門口，交給祭司。祭司要獻一隻

作贖罪祭，一隻作燔祭，為他因死人而有的罪遮罪。他要在當日使自己的頭分別為聖。】 
＊ 6:12【他要將自己分別出來的日子，重新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，又要牽一隻一歲的公羊羔

來作贖愆祭；那先前的日子要歸徒然，因為他在分別出來的期間被玷污了。】 

六 蒙神賜福 六 22～27 

(問:神如何吩咐亞倫和他的兒子為以色列人祝福？ ) 

＊ 6:24【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；】 
＊ 6:25【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，賜恩給你；】 
＊ 6:26【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】 

 

【禱背經節】 
六 2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1. 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，就是    的願，要將自己    ，歸給耶和華。(六 2) 

2. 他要把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會幕門口，交給祭司。祭司要獻一隻作   ，一隻

作  ，…他要將自己分別出來的日子，      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，又要牽一隻一歲的

公羊羔來作      …。 (六 10~12) 

3. 願耶和華  給你，保護你；願耶和華使祂的面  你，賜恩給你；願耶和華向你  ，

賜你平安。(六 24~26) 

 

聖經學習單答案 : 

1. 拿細耳人，分別出來。  2. 贖罪祭，燔祭，贖愆祭。  3. 賜福，光照，仰臉。 



讀經小組示範－民數記六章 

五 成為聖別—作拿細耳人 六 1～21 

 (問:祭司與拿細耳人有何不同？誰能成為拿細耳人？) 

＊ 6:2 註 1【拿細耳人是藉著許特別的願，將自己分別歸神，而成為聖別。生來為祭司的人，

是神所發起而由神命定的；但人藉著許願成為拿細耳人，卻是自己發起，將自己分別歸神。

神命定一個家族（亞倫家）作祭司，就將其他的人都排除在這機會之外。但拿細耳人的願

開了門，給神所有的子民同等的機會，可以作戰士或作祭司，來絕對為著神。凡願意的都

可主動抓住這機會。神定旨的成就，需要人的合作以補滿神的命定，就如撒母耳的事例所

說明的；撒母耳是拿細耳人，履行祭司的職責，補滿了原是神所命定卻有了缺欠的祭司以

利。】 

(問:若不慎受了死的玷污，拿細耳人該怎麼作?) 

＊ 6:9 註 1【…就要在第七日（分別出來的最後一日—徒二一 27）剃頭而得潔淨。這指明我

們若因某種意料之外的死受了玷污，就當將自己重新分別給主，而得潔淨。】 
＊ 6:10 註 1【新的七日後第一日，表徵復活的日子。在第八日拿細耳人要有新的開始，把兩

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祭司那裏，祭司要獻一隻作贖罪祭，一隻作燔祭，為他遮罪。這表

徵我們應當在復活裏將基督獻為贖罪祭和燔祭，使我們藉著祂的救贖得蒙赦免。】 
＊ 6:12 註 1【這是拿細耳人奉獻的更新許願，再將自己分別歸神。為此，他需要一隻羊羔作

贖愆祭。他在許願上的失敗乃是罪，為此他需要贖罪祭。他摸了死亡之物，這錯誤乃是罪

愆，為此他需要贖愆祭。我們先前的分別一旦歸於徒然，就該藉著以基督作贖愆祭，重新

將自己分別歸神。】 

六 蒙神賜福 六 22～27 

(問:如何看出神所賜給以色列人的福，乃是三一神自己?) 

＊ 6:23註 1【『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』（24）可視為與父有關；『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

照你，賜恩給你』（25）可視為與子有關；『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』（26）可視為

與聖靈有關。父賜福給我們，子光照我們，聖靈向我們仰臉。結果，我們就蒙保守，得恩

典，也享平安。】 

【本段思路】 

神渴望祂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細耳人。作拿細耳人就是絕對且徹底的成為聖別歸給神，就

是不為著神以外的任何事物。拿細耳人的有幾個特徵或表記是：第一，不接觸任何屬地的歡

樂；第二，總是保守自己在某種權柄之下。這些是嚴肅的事。我們若是願意絕對為著神，就

必須禁絕屬地的歡樂，並且不可剃頭，就是說，必須尊重權柄，並且在各方面留在主的主權

之下。第三，不可接觸死，免得受玷污。第四，不因來自天然情感的死受玷污。 

按人說來，若身旁有人突然死了，這不是拿細耳人的錯。然而，這樣突然的死仍會玷污

拿細耳人，拿細耳人對這種玷污仍有責任。今天我們生活在人中間，按屬靈說，我們無法斷

定何時有人會在身旁死去。我們若因料不到的死受了玷污，就需要有新的開始。我們需要將

自己重新分別給主，而得潔淨。 

我們若勝過並遠離這四件事，就會在領受神自己作我們福分的地位上。民數記六章的祝

福既不是舊約的福分，也不是新約的福分，乃是三一神永遠的福分，就是三一神在祂神聖的

三一裏，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，作我們的享受。這是神永遠的福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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